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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谟县人民政府文件

望府发〔2024〕11 号

望谟县人民政府关于望谟县委片区房屋及
土地征收的决定

根据望谟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要求，按照望谟县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年度计划，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改善群众居住

环境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决定对望谟县委片区房屋及土地

实施征收。现将有关决定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：望谟县委片区红线图（详见附件 1）

二、征收主体：望谟县人民政府

三、征收部门：望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望谟县自然资源局

四、征收实施单位：望谟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指挥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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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房屋及土地征收补偿标准：按照《望谟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<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土地

征收安置补偿方案>的通知》（望府办发〔2017〕273 号）（详

见附件 2）、《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望谟县城城

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补充说明>的

通知》（望府办发〔2018〕178 号）（详见附件 3）、《望

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》及

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

的补充说明》的补充规定（望府办发〔2019〕67 号）（详见

附件 4）、《望谟县委片区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方案》（望府

发〔2024〕8 号）（详见附件 5）。

六、征收签约期限：45 日（具体签约时间另行公告）。

七、搬迁期限：协议签署后 30 日内。

八、被征收人权利：被征收人及利害关系人如对本房屋

征收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本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黔

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 6 个月

内向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九、被征收人义务：被征收人应当积极配合房屋征收工

作，在签约规定的搬迁期限内，按照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签

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，完成搬迁。

十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上述房屋被依法征收的，该房屋占用的土地（含

国有土地及集体土地）一并依法征收。

（二）被征收人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

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县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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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规定标准作出补偿决定，被征收人在

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仍未搬迁的，县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搬迁。

（三）实施征收期间,在征收范围内不得新建、扩建、

改建房屋;不得改变现有房屋和土地用途;不得买卖、析产、

租赁、抵押房屋。县住建、市监、税务、公安、卫生、公证

等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。

附件：1.望谟县委片区红线图

2.《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望谟县城

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

偿方案>的通知》（望府办发〔2017〕273 号）

3.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望谟县城城市

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

补充说明>的通知》（望府办发〔2018〕178 号）

4.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及土地征收安

置补偿方案》及《望谟县城城市棚户区改造房

屋及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补充说明》的补

充规定（望府办发〔2019〕67 号）

5.《望谟县委片区房屋征收拆迁工作方案》（望

府发〔2024〕8 号）

望谟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8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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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8月 20 日印发


